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村庄规划管理办法

政策解读
根据《云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现就《迪庆藏族自治州农村规划管理办法》作以下解读：
一、制定文件的必要性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历史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规划先行，有序推进，做好注重质量，从容建设。按照新规划体系和国家相关文件及省委省政府要求，树立城乡融合、多规合一、全域一盘棋的规划理念，努力解决村庄规划落地性弱、管控乏力，有新房无新村、有新村无新貌等问题，进一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扎实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城乡一体化的要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之间的联系日益交融，互为影响。但原有的规划管理制度是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上，就乡村论乡村，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引导，出现盲目建设、无序建设的现象，造成了土地资源。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规划制定与实施模式已经不适应城乡统筹的需要，影响了城乡协调健康发展。为了落实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必须做到规划先行、全盘考虑、统筹协调，避免盲目建设。 
　　村庄规划制定和实施的管理制度化要求。村庄规划制定和实施的管理相对滞后，缺乏充分的社会参与和专家论证，对行政权力缺乏必要的制约，一些乡镇规划、村庄规划盲目模仿城市规划。由于没有体现农村特点，难以满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无法真正实施，造成一些地方、村委更是随意变更规划、甚至无视规划进行建设。另外农村的建设量大，村庄规划管理力量薄弱，导致村庄建设散乱，管理手段不足，难以应对日益增加的农民住宅、公益设施和乡镇企业等建设的要求。 
二、原 则
1.坚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的原则，应当严守县（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生态保护红线，不得突破建设用地指标。
2.正确处理好村庄建设与工业化、城市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之间的关系，合理把握新农村建设时代发展的特征和规律。
3.符合我州州情，坚持与区域发展实际相结合，注重实际，量力而行；在规划布局、建筑风格、色彩和景观设计上，体现地方特点和当地少数民族特色。
4.正确处理好新农村农民主体地位与政府服务引导作用的关系，本着农民自愿的原则，充分考虑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发展要求。大力发展宜农产业，促进农民增收。
5.统筹城乡发展，与城市近远期规划相结合，因地制宜，量力而行，避免资源浪费。结合各地区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进行。贯彻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保护资源和保障发展的关系。
6.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
三、文件制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
5、《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
6、《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街保护条例》
7、《云南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
四、《管理办法》制定的主要措施过程
2019年8月第六次局务会研究决定，借鉴省内其它州（市）的经验做法，参照大理州的管理办法，制定出台我州的《管理办法》。
2019年9月起草《管理办法》初稿；
2019年10月，征求各县（市）自然资源局，局属各科室、中心意见，根据反馈的意见进行修改；
2019年10月将修改后的《管理办法》（第二稿），再次各县市自然资源局，局属各科室中心意见建议，根据反馈的意见进行修改；
2019年11月，将修改后的《管理办法》（第三稿）征求州级各相关部门意见，根据各部门反馈的意见进行修改；
2019年12月，将修改后的《管理办法》（第四稿）提交第十次局务会讨论。 
2020年3月，根据省厅第一次反馈意见进行修改完善《管理办法》（第五稿）进行再征求。
2020年4月，根据省厅第二次反馈意见进行修改完善《管理办法》（第六稿）。
五、《管理办法》制定的目的和适用范围
（一）制定目的
为加强村庄规划管理，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适用范围
在迪庆藏族自治州行政区域内农村村民居住和从事生产活动的聚居点的规划、建设和相关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城镇规划区范围不适用本办法。
 
